
体检标准

1. 身高在 165—190 厘米之间，体重指数（BMI≤30.0kg/m

² ）范围内。无纹身、刺字；

2. 平静血压不超过 140/90 毫米汞柱；

3. 无色盲、色弱，按民航招飞“C”字型视力表单眼裸视

力在 0.1 以上（角膜屈光手术前屈光度不超过-4.50D～

+3.00D 范围）；

4. 无骨与关节疾病或畸形；

5. 无明显的“O”型或“X”型腿；

6. 无久治不愈的皮肤病，如头癣、湿疹、牛皮癣、慢性荨

麻疹等；

7. 无慢性肠胃道疾病；

8. 无肝炎或肝脾肿大，HbsAg 阳性；

9. 无肾炎或血尿，蛋白尿；

10. 无精神病家族史，癫痫病史；

11. 无颜面五官明显不对称；

12. 无严重晕车、晕船史；



13. 无口吃；

14. 无中耳炎，听力差，经常耳鸣等；

15. 无肺结核；

16. 无直系亲属（三代内）有被关、管、杀或参加邪教组

织者。


